
附件 1：

浦东新区登记备案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编号：（20 ） 号

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职 级 手机号码

出国

出境

情况

外出时间：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，共计 天

前往国家或地区 事由

申请

证件

类别

□新办护照 □护照续期

□新办通行证 □通行证签注

个

人

申

请

及

承

诺

特郑重承诺：

1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，按期返回；

2、因私出国（境）返回后，在 10 日内将所持证照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交组织、人

事部门集中保管；

3、所需费用全部自理；

4、本次因私出国（境）为本年度第 次。

5、本次因私出国（境）如有时间、目的地变更或取消的情况，将及时以书面形

式向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报告。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附：个人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

单

位

意

见

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

负责人签字 盖章 负责人签字 盖章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区

委

组

织

部

意

见

负责人签字 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审批工作归口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办理，加盖党组织印章，并由党组领导签字后交区委组织部。


